
 

交通部航港局作業流程圖 

船舶運送業新建、購買、出售船舶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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受理業者檢具相關文件申請 

依航業法及船舶運送業管

理規則辦理，如購買外國籍

大陸製現成船應辦理國安

審查。 

依本局「業務劃分暨分層

明細表」簽陳至核決層級 

備查並核發船舶號數 

購買現成船 

新建船舶申請、購買現成船申請、出售船舶 

是 

1.本國籍:備查 

2.外國籍:核定並核發船舶號數 

3.外國籍大陸製:核定，俟取得

經濟部專案許可後，核發船舶號

數 

備查 

否 

新建船舶 出售船舶 

或

未

通

過

國

安

審

查 


